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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风险及其法律防范

杨泽伟

　　内容提要：“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系高风险频发地区，面临较大的
政治风险和人员安全风险。对于政治风险，一般可以通过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签订双

边投资条约以及加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等方式加以防范；对于人员安全风险，还

应采取特别措施，如修改国内相关立法、成立私营安保公司，以及建立多个后勤保障基地、

实施“保护性干预”。此外，充分发挥现有国际机制的作用、注意协调域外大国的利益和

合理关切以及坚持“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的原则，不仅有助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顺利推进，也有助于相关风险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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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自２０１３年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
极响应。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已有１００多个国家明确表达了参与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的的意愿，中国还与３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４６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
议，内容涵盖人文、社会、科技、海洋等诸多领域。〔１〕 ２０１７年６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国家海洋局制定并发布了《“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２〕 目前“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倡议已进入建设阶段。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所指出的：“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

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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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动力。”〔３〕但“对于如何缓解其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信息”。〔４〕 事

实上，正如有学者所言，“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一个超越于国际间互联互通的宏
大计划，一俟基础设施项目启动，由于建设周期较长，将难以避免地遭遇金融不确定性和

政治、安全风险。〔５〕 因此，研究“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形势，探讨“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政治风险及其防范、海外企业及其相关人员安全救援的法律保

障机制等问题，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应对风险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一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风险形势

从地域范围来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面向东盟国家，经过南海以后，向南延

伸至南太平洋，向西联通南亚、西亚、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６〕 由于沿线涉及从斯里兰

卡到叙利亚等众多国家，“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多种挑战，潜在风险和挑战可
能对建设的推进产生与日俱增的负面影响。〔７〕 概言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
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政治风险，即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有关的，人为的，非

投资者所能控制的风险，如货币兑换风险、征收和类似措施风险、违约风险、战争和内乱风

险等；〔８〕二是人员安全风险，即因东道国的历史问题、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威胁

等，导致投资者的人身安全面临较大威胁。

基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的地域范围，建设中的重要节点地区主要包括东南
亚、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南亚、中东和非洲。在上述重要节点地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形势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是高风险频发的地区
例如，南亚长期以来一直是基地组织塔利班等恐怖组织的大本营。特别是２０１４年北

约驻阿富汗联军大幅撤离后，阿富汗的恐怖活动进一步外溢至其他南亚国家。又如，由于

受领土争端、宗教矛盾、民族冲突和资源纠纷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

混乱、动荡状态，成为世界上矛盾最为聚集的地区；叙利亚危机、也门内战、伊拉克动乱、伊

朗核问题、卡塔尔断交风波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诚如有学者所言：“作为国际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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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和经济轴心的当代中东地图正在坍塌，相互竞争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正在撕裂整

个地区。”〔９〕此外，在东南亚还活跃着“伊斯兰祈祷团”（ＪｅｍａａｈＩｓｌａｍｉｙａ）、“阿布沙耶夫”
（ＡｂｕＳａｙｙａｆＧｒｏｕｐ）等恐怖或极端组织。

（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地区主要面临政治风险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地区都面临因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因素而产

生的政治风险，这些因素包括民主政治转型、民族与宗教冲突、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法律

制度不完善等。例如，东南亚、南亚各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

文化与传统政治正在受到冲击，政治生态出现重大变化，政治转型成为发展趋势。以缅甸

为例，缅甸新政府在实现政治转型过程中，民众对长期执政的军人政府的不满，被一些势

力所利用而把矛头引向中国。中国在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的失败，就是典型例子。〔１０〕 另

外，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历经“叫停”、“重启”等波折，也是受政治风险的影响。例

如，２０１５年１月斯里兰卡新政府在竞选期间指责亲华的拉贾帕克萨政府“出卖国家利
益”，并将重新评估新的重大项目。〔１１〕

（三）“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地区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不尽
相同

虽然“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地区都面临政治风险，但是这种政治风
险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国家处于政治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局不稳、腐败严重、政策多变、法

治缺失；有些国家则处于动乱或内战中。例如，南太平洋岛国地区一直是台湾地区拓展

“外交空间”的重点地区，是仅次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台湾地区第二大“邦交国”集中

地。一些南太平洋岛国不但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经济以出口热带农产品为主、居民收入较

低，而且政府的政策也缺乏稳定性，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一再通过“外交倒戈”坐

收渔人之利。〔１２〕 比较典型的有：基里巴斯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３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
关系，２００３年以后又与台湾地区建立“外交关系”；马绍尔群岛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８年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１９９８年以后又与台湾地区建立“外交关系”；瑙鲁１９８０年至
２００２年与台湾地区建立“外交关系”，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２００５年以后又与台湾地区建立“外交关系”等。〔１３〕 此外，一些南太平洋岛国，如斐济、法
属波利尼西亚、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新喀里多尼亚还经常出现骚乱或政变，其原因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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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种族、地区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政局不稳。〔１４〕

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政治风险及其防范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货币兑换风险、征收和类似措

施风险、违约风险、战争和内乱风险。一般而言，政治风险与政治变化密切相关，且具有难

以预料的不连续性。〔１５〕 政治风险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东道国的经济政策干预行为和东

道国强加给企业的政治事件。〔１６〕

对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政治风险，一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加以
防范。

（一）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指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

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海外风险发生、致

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予以补偿的制度。〔１７〕 为了使本国私人投资免受东

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先后
建立了投资保险制度，以保护本国海外私人投资。根据相关国家现有的立法和实践，负责

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主要有政府机构、政府公司和公营公司等。因此，针对“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国有关的政府机构或国营企业可以作为保险人负责

实施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投资保险范围主要限于政治风险，包括征收险、外汇险、战争与内

乱险等。

１．征收险

征收险是指一国出于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考量，通过行政措施或法律手段，致使投

保者的投资财产受到全部或部分损失，则由承包人负责赔偿。征收分为直接征收和间接

征收，前者是指直接剥夺财产所有权，后者是指限制财产所有权人使用、占有和处置财产

的权利。一般而言，间接征收比直接征收更难预测。〔１８〕

２．外汇险

外汇险主要是由于东道国实行外汇管制、停止或限制外汇，或者是由于其他突发事

件，如革命、战争、内乱，致使投资者无法在一定期间内进行外汇业务。事实上，“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的一些国家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状态，银行不良贷款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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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高、汇率波动大。例如，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间，缅甸货币兑美元的汇率由每美元兑５．６３
缅元贬值至兑９８４．３５缅元。〔１９〕

３．战争与内乱险

战争与内乱险是指由于战争、革命、暴动或内乱的结果致使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投保财

产受到损害，而由承保人负责赔偿。如前所述，“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
区的一些国家长期处于政局动荡、种族冲突或战乱频发之中，因此战争与内乱险也是需要

重点防范的政治风险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务院２０１５年批准设立的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已于２０１６年１月
正式设立，由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第一期４００亿元基金已经投向境外的“一带一
路”项目。此外，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是国家专门为减少“走出去”企业风险而成立

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用来防范“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的政治
风险。

（二）签订双边投资条约

在保护与促进私人直接投资活动方面，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是迄今为止最为行之有效

的国际法律制度。〔２０〕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双边投资条约是以保护和促进两国间私人国际

直接投资为中心内容，既包含促进与保护投资的实体性规定，也有关于代位求偿权、争议

解决等程序性规定，内容都比较详尽具体。根据《２０１４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到２０１４年底，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排名前五的为新加坡、
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老挝和缅甸，原因是这些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投资条约。截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国已与１０４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条约。〔２１〕 因此，针对“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的政治风险，中国需要签订新的双边投资条约，否则投资人的

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例如，对于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的征收
风险，如果当事国之间存在双边投资条约，那么当事国就可以按照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并

基于“合理补偿原则”进行补偿；反之，如果当事国之间没有双边投资条约，则只能按照东

道国国内法确定的补偿数额、方式和时间进行适当补偿，从而不利于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

益。此外，针对“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面临新的政治风险形势，中国
需要重新梳理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特别是要与那些中国企业投资较多的“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国家重新修订双边投资条约，在此过程中还须关注环

境保护、劳工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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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于津平、顾威：《“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风险与策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第６９页。
参见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专论（下编、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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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市律师协会外事委员会课题组：《关于“一带一路”法制建设和法律风险防范的思考》，《中国司法》２０１６
年第１１期，第４５页。



（三）加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政治风险一般是由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不稳定而影响企业既定经营结果的非

市场不确定性或变化。〔２３〕 为保护国际投资、改善国际投资环境，世界银行于１９８５年通过
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并于１９８８年４月成立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根据《多边投
资担保机构公约》第２条的规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目标是鼓励生产性投资在会员国
之间、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会员国的流动，以补充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其

他国际开发金融机构的活动。为实现这一目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主要履行以下职责：对

会员国内来自其他会员国的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提供担保，包括共保和分保；开展合适的

辅助性活动，以促进投资向发展中国家会员国的流动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会员国之间的流

动；行使其他为推进其目标所必要的或适宜的附带权力。按照《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第１１条确立的原则，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承保范围主要限于政治风险，包括征收或类似
措施险、货币兑换险、战争与内乱险和违约险等险别。总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建立和

运作，为国际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安全保障，弥补了区域性和国家性投资担保制度的不

足，有利于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投资争端的非政治性解决。〔２４〕

“一带一路”沿线有６５个国家，中国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的
一些国家还没有签订双边投资条约。因此，充分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来防范政治风险，

是重要选择之一。事实上，近３０年的国际实践证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具有其他各类官
办的和私营的国际投资保险机构均没有的经营优势，特别是与其他国际投资保险机构相

比，在防范政治风险发生、调解解决纠纷和顺利实现代为求偿等理赔方面，多边投资担保

机构的优势非常明显。〔２５〕

三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人员安全
风险及其防范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由于历史问题复杂、民族矛盾尖锐、宗教
冲突激烈、武装斗争频发，面临较大的人员安全风险。例如，仅２０１３年在巴基斯坦、缅甸、
阿富汗和肯尼亚等国，就有不少中国公民因暴力冲突而丧生，从而严重威胁中国公民的人

身安全。〔２６〕 鉴于人员安全的特殊性，对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人员安全
风险问题还应采取特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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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严峻，恐怖袭击、爆炸、绑架等事件频繁发生。而上述国家和地区正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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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改国内相关立法，成立中国私营安保公司

自从２０１３年“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的国家利益日益向更广阔的
领域和更深的层次方向拓展。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

国。２０１６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３．７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１７０１．１亿美元，同
比增长４４．１％；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１５９４．２亿美元；有３万多家企业遍布世界各地；数
百万中国公民工作学习生活在全球各个角落，全年出境旅游人数达１．２２亿人次，各类在外
劳务人员约９７万。未来五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７５００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７亿
人次。〔２７〕２０１６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１４５．３亿美元；截至２０１６
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５６个，累计投资１８５．５
亿美元；共有１０７家中国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主要从事道路、港口、
能源、工程承包、产业园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２８〕 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
景下，海外利益已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民的人员安全维护问题也

日益突显。

事实上，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日益重视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问题。例如，
早在２００４年７月，外交部就设立了涉外安全事务司，主要职责为研究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的涉外事宜，提出政策建议；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付恐怖主义、开展与其他国家在反恐方

面的合作等。外交部办公厅还增设了应急办公室，制定了外交部应急机制，以解决中国公

民和机构海外安全问题。此外，２０００年外交部首次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目
前已更新至２０１５年版；２０１１年又发布了《中国公民海外安全常识》。特别是，２０１１年１１
月外交部还发布了《中国企业海外安全风险防范指南》。该指南分为八篇，内容包括“组

织领导”、“员工选派和雇用”、“安全培训”、“风险评估”、“安全软环境建设”、“安保硬件

投入”、“日常管理”和“应急处置”。〔２９〕

针对“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人员安全风险问题，除如上所述加强中国公
民安全防范教育、强化中国企业安全保卫工作外，还可考虑借鉴欧美国家经验，成立中国

私营安保公司，以保护区中国公民的人员安全。鉴于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频繁遇袭、存

在很大的人员安全风险，有学者认为，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中国的海外投
资项目应视为一种单纯的企业商业行为，其安全风险的防范方面不应像以前一样仅仅依

靠政府，而应当通过商业服务来加以保障；而私营安保公司不属于政府机构，政治敏感度

低，便于执行安保任务，避免与驻在国产生主权、法律等方面的争议。因此，中国政府应出

台相关规定支持中国国内安保公司走出去，为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提供纯商业性的

包括武装安保在内的高级安保服务，以维护中国海外利益。〔３０〕

然而，由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专职守护

·９６１·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风险及其法律防范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参见杨晓丹、杨志荣：《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当代世界》２０１７年第９期，第２８－３１页。
参见傅梦孜：《“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经营意识问题》，《世界知识》２０１７年第１５期，第６５页。
参见《中国企业海外安全风险防范指南》（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 ２２日），中国领事服务网，ｈｔｔｐ：／／ｃｓ．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ｚｇ
ｇｍｚｈｗ／ｌｓｂｈ／ｌｂｓｃ＿６６０５１４／ｔ８７７２７６．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１２－２５］。
参见陈利：《中国保安公司应“走出去”》，《人民公安》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１７页。



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等国内法限制，目前中国国内安保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最

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获得枪械弹药等致命武器。例如，１９９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
２５条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建立武装组织，禁止非法武装活动，禁
止冒充现役军人或者武装力量组织。”２０１５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３
条也明确规定：“国家严格管制枪支，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持有、制造（包

括变造、装配）、买卖、运输、出租、出借枪支。”２００２年《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
例》不但规定配备公务用枪的专职守护、押运人员必须符合某些条件，而且明确要求只有

在执行守护、押运任务时才可以携带枪支；且《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根

本没有涉及专职守护、押运人员的涉外行为。有鉴于此，目前中国暂时还难以形成类似欧

美国家的私营安保公司。〔３１〕 但中国２００８年开始在亚丁湾海域开展护航行动、２０１１年实
施利比亚撤侨行动和２０１５年实施也门撤侨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政府愿意并且开
始尝试使用国家武装力量来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安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

步上升和国家利益的全面拓展，特别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全面推进，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

理条例》等相关立法，成立中国私营安保公司，以保护“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
点地区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安全，已到提上议事日程之时。〔３２〕

（二）建立多个后勤保障基地，实施“保护性干预”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部队进驻营区仪式在基地营区
举行。虽然中国在吉布提基地设立的只是后勤保障设施，而不是作战设施，目的是维护该

地区的和平稳定，但鉴于吉布提重要的地理位置，今后中国政府在采取类似２０１１年利比
亚撤侨行动和２０１５年也门撤侨行动以保护中国公民的人员安全过程中，中国驻吉布提保
障基地必将提供更多便利和发挥更大作用。由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优先领域，〔３３〕因此中国政府在推进“设施联通”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地区建立多个后勤保障基地。
第一，采取“吉布提模式”，即通过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地区一些国家

的谈判协商、签订协议的方式，部署必要的军事力量和装备器材，建立陆上机动作战的前

沿部署基地和海上补给保障基地，以执行危机反应与突发事件处置等应急任务。〔３４〕 第

二，采用企业出面租赁方式，即由中国海外企业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地区
国家签订长期、短期或临时租赁合同，借用或租用这些国家的机场、港口，预留军事需求借

口，以作为未来需要时的后勤保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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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路著：《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国际法研究》，武汉大学２０１１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１９３页。
在当前的限制条件下，迄今已有３０００多名中国民间保安力量进入外国，对维护中国企业发展与个人人身安全发
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安保公司甚至已经入股美国安保公司。参见傅梦孜：《“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经营意识

问题》，《世界知识》２０１７年第１５期，第６７页。
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３／２８／ｃ＿１１１４７９３９８６．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７－１２
－２５］。
参见王卫星：《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风险与挑战》，《学术前沿》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７页。



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地区建立多个后勤保障基地，有利于中国实施
“保护性干预”，从而更好地保障“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地区中国公民的人身
安全。所谓“保护性干预”是指在中国的海外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或者是在相关

国家出现政治动荡而引发较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时，中国政府实施的干预。〔３５〕 实施

“保护性干预”一方面有利于解决“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人员安全风险问
题，另一方面也符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目前，中国政府承担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费

用摊款达到了１０．２％，居世界第二；此外中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
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３６〕 相机而行，适当实施“保护性干预”，必将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中国公民的人员安全保障创造有利条件。

四　结论与前瞻

（一）建立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风险法律防范
的基础

首先，建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风险预警系统。一方面，加强对“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及相关国家的政治局势走向的预测与评估，及时发布

重要节点地区有关风险的微观分析和预报；另一方面，鼓励中国企业设立独立的“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投资风险评估部门，全面量化评估重要节点地区所面

临的各类风险，从而为中国企业降低投资风险作参考。〔３７〕

其次，成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风险预防和处置委员会。２０１１年４月，经国务院
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会同２０多个部门建立了“走出去部级协调机制会
议”。在此基础上，应在国家层面设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风险预防和处置委员会，负
责领导并综合协调“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风险的分析、评估、预防、协
调以及处置等。

最后，构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风险预防法律体系。一方面，基于２００６年国
际法委员会二度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构建中国的外交保护理论体系；另一方面，

制定《中国公民境外保护法》，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

法》等，为中国私营安保公司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保障中国企业
和公民的安全提供法律支撑。

（二）坚持“共商共建、互利共赢”原则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风险法
律防范的关键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 “共商共建、互利共赢”，即中国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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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泽伟：《国际社会的民主和法治价值与保护性干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法律科学》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４５页。
目前中国共派出３０００多名维和人员在南苏丹、黎巴嫩、马里等地执行维和任务，中国政府还承诺建设８０００人规
模的维和待命部队。

参见于军主编：《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２０１６》，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地区的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寻找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共同点，一起制定发展规划、行动指南，

以实现共赢的目的。诚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战略对

接、优势互补。我们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

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

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

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

面展开。”〔３８〕因此，对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地区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可以
共同成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合作规划制定工作委员会，通过签订双边谅解备忘
录的形式，明确规定双方合作的主要领域、政治风险和人员安全风险及其防范等内容，尽

早建设一批取得积极成效的合作典型项目，并对其他沿线国家产生示范效应。〔３９〕 例如，

２０１７年８月９日，中国参与的马来西亚价值１３０亿美元的铁路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连接
马来西亚的东部和西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铁路项目，也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的重大标志性项目。〔４０〕 总之，进一步落实“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的原则，有助于防范“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的风险。“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

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４１〕

（三）充分发挥现有国际机制作用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风险法律防
范的重要保障

目前，在中国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有不少双边、区域和多边国际
合作机制。〔４２〕 因此，“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的风险及其防范也应当
充分发挥现有国际机制的作用。

首先，要加强双边合作。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开展多层
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注重发挥现有的双边机制如指导委员会、联合委员会的作用，以

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从而建立“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治理新机制。其次，继续发

挥“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区域合作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
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的作用，以有效地应对“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
地区的风险。最后，深化与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协调与合作，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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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０页。
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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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建设提供国际安全保障的环境。一方面，要利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向国际社会

宣示中国愿意主动承担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利用议程设置、

程序安排和规则制定等各个环节，逐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保障“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此外，对于中国主导建立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治理机制的角度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安全保
障，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四）协调域外大国的利益和合理关切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风险法
律防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的一些国家在地缘安全上处于重要
地位，因此许多域外大国都将在国家利益、安全战略等方面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４３〕一些

地区大国还担心中国挤入其传统势力范围。〔４４〕 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不仅推出

了“新丝绸之路计划”，还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担心“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

崛起并进而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设计”；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旗帜的新经

济外交正在挑战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对美国构成挑战。〔４５〕 美国一些学者甚至明确提

出，“保持美国在西半球的支配地位，同时要防止中国在亚洲取得地区霸权”。〔４６〕 又如，印

度既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的人口大国和区域大国，也是“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国家，但其不仅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反应冷

淡，〔４７〕还决定与日本合作推出一个多元化、从亚太到非洲的基建计划，即所谓“亚非走廊”

计划，在非洲、伊朗、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兴建多个基础建设项目，〔４８〕以对冲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此外，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正在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美国等该地区一些传统大国构成巨大挑战。〔４９〕 因此，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内的

全球主要大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防范加大。有鉴于此，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过程中注意协调域外大国的利益和合理关切，加强与域外主要大国发展战略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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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ｎ）认为，包装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政治扩张和经济雄心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参见ＳａｍｉｒＳａｒｒａｎ，Ｓｅｉ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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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俄］谢尔盖·马努科夫：《中国的“一带一路”出现竞争者》，载俄罗斯《专家》周刊网站２０１７年８月３日，转
引自《参考消息》２０１７年８月４日第１４版。
参见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７页。



并在战略对接的框架下开展符合各自战略需要的合作项目，无疑有助于“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重要节点地区的风险防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将努力构建总

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

的伙伴关系。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实现同呼吸、共

命运、齐发展。中国将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

策理念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５０〕

［本文为２０１７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维护中国国家权益
的国际法问题研究”（１７ＪＪＤ８２０００６）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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